
华亭市公益性骨灰安放堂及殡仪馆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号）和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按照《关于印发平凉市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复核验收程序规定的通知》（平环评发

﹝2022﹞54号）要求，2024年 4月 25日，华亭市民政局组织召开了

华亭市公益性骨灰安放堂及殡仪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

验收组由华亭市民政局（建设单位）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（监

管单位）、甘肃奥辉环境技术有限公司（验收监测表编制单位）及 3

名特邀专家代表组成。

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

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，对项目建设与运行

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市东华镇东华社区，建设骨灰安放堂、

殡仪馆、综合业务服务楼等，项目建筑物主要包括：主体工程、辅助

工程、公用工程、环保工程等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1、华亭市民政局于 2021年 4月委托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编制《华亭市公益性骨灰安放堂及殡仪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

2、2021年04月21日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以华环发〔2021〕

97号文对该环评进行了批复；

3、项目环评及批复手续齐全后，项目于 2021年 6月开工建设，

2023年 8月整体建成；



3、2024年 3月，华亭市民政局委托甘肃奥辉环境技术有限公司

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技术部分。

（三）工程投资情况

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，项目实际总投资 2956.00万元，其中环保

投资 31.2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.1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

本次验收范围：项目已建成的全部内容。

本次验收标准执行：

废气：

本项目纸火燃烧废气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的要求。具体见下

表。

表 1-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

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（mg/m3）

颗粒物 1.0
SO2 0.40
NOx 0.12

食堂油烟废气执行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GB18483-2001）中

的中型标准限值要求。

表 1-2 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GB18483-2001）
饮食业单位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

基准灶头数 ≥1，＜3 ≥3，＜6 ≥6
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（mg/m3） 2.0

净化设施最低去除率（%） 60 75 85

废水：

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；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，汇同生活污

水一起进入化粪池收集预处理后用吸粪车拉运至华亭市城区污水处

理有限责任公司处理。

噪声：



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1类标准。

表 1-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：dB（A）

类别 昼间 夜间

1类 55 45

固废：

一般固废贮存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中的相关要求。

二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食堂废水。

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，汇同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预处理后

定期用吸粪车拉运至华亭市城区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处理达标后

排放。

（二）废气

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纸火燃烧废气、食堂油烟废气、汽车尾气。

（1）纸火燃烧废气

殡仪馆每座灵堂前面均设置专门的容器由家属及吊唁人员燃烧

纸火使用，使用后由家属带走，由于纸火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较少，

且难以有效收集，因此以无组织形式逸散，殡仪馆建设通风条件良好，

燃烧灰尘在专门的纸火燃烧容器当中，且外部有殡仪馆建构筑物阻隔，

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2）食堂油烟废气

食堂共设置 4个灶头，其中 2个为天然气灶头，2个为电灶头，

可供 300人同时用餐。安装净化效率为 75%的油烟净化设施 2套，处

理后经排气筒引出食堂排放，排放浓度达到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



（GB18483-2001）相关要求。

（3）汽车尾气

本项目车流量较小，且多为轿车、小型客车，汽车尾气排放量较

小，呈无组织排放，同时项目区较为开阔，利于尾气扩散，因此汽车

尾气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三）噪声

本项目噪声主要为风机运行噪声、活动噪声（包括悼念、守灵大

厅里乐队奏乐噪声及广播噪声）和交通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等。通过

设置隔声厂房，安装基础减震的方式降噪，厂界噪声达标排放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、化粪池污泥、餐厨垃圾、纸火燃烧

废弃物、隔油池废油脂。

（1）生活垃圾

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7.2t/a，分类收集、处理，可回收利用的出售

给废品回收站，不能回用的垃圾桶收集后送至附近乡镇的生活垃圾收

集点，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。

（2）化粪池污泥

化粪池污泥产生量为 0.5t/a，定期清掏，由吸粪车拉运至华亭市

城区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置。

（3）餐厨垃圾

餐厨垃圾产生量为 1.5t/a，集中收集后委托华亭市餐厨垃圾处理

厂回收处置。

（4）纸火燃烧废弃物

纸火燃烧废弃物产生量为 0.01t/a，集中收集后统一清运至附近乡

镇的垃圾指定场所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

（5）废油脂



验收期间，暂未产生废油脂，待后期产生，与餐厨垃圾一同委托

华亭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回收处置。

综上，本项目固体废物处理方式合理可行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环保设施处理效率

无。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情况

经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6日至 27日对项目

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如下：

（1）废气

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废气污染因子主要为颗粒物、二氧

化硫、氮氧化物，通过在项目厂界布点检测，统计检测数据，颗粒物、

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厂界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0.354mg/m3、0.016mg/m3、

0.029mg/m3，项目无组织废气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 2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，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。

有组织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，污染因子主要为烟尘，通过在排气筒布

点监测，统计检测数据，DA001 浓度最大值为 0.12mg/m3，DA002

浓度最大值为 0.16mg/m3 ，均符合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

（GB18483-2001）表 2相关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2）噪声

通过对项目厂界四周噪声进行检测，统计监测结果，昼间：

40~43dB(A)，夜间：39~42dB(A)，项目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1 类标准限值（昼间

≤55dB(A)，夜间≤45dB(A)）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监测结果可知，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可达到相应的执行标准中



的相关标准限限要求，项目运营期间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华亭市民政局《华亭市公益性骨灰安放堂及殡仪馆建设项目》环

保手续履行齐全，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，环评及批复要求

的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到位，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、良好，污

染物也能达到相应排放限值要求，现总体上达到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验收的基本要求，建议予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专家组要求及建议

1、建立、健全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操作规程，配备

专业环保技术人员用于管理各项环保设施运行及制度建设，责任到人，

保证污染治理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。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：华亭市公益性骨灰安放堂及殡仪馆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。

华亭市民政局

2024年4月25日




